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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资助〔2018〕13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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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2018 年国家开发银行经办的国家助学贷

款工作指引〉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〔2018〕16 号）和《关于做

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助中

心〔2018〕32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区 2018 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助学贷款受理效率和服务水平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国家政策，确保贷款资助不留死角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认真落实《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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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科教

〔2017〕21 号）要求，切实做好对预科生和就读科研院所、党

校、行政学院、会计学院等培养单位的全日制研究生的贷款资助

工作，实现国家助学贷款对各类学生和院校的全覆盖，确保贷款

资助政策落实落细。坚持“应贷尽贷”与“精准资助”并重，对

确有需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应允许其按照贷款最高限额足额

申办贷款，进一步提升贷款资助水平，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

而失学。 

二、加快办理效率，全面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同电子

化 

为了提升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贷款现场办理效率、增强

系统数据准确性，我厅于 2017 年在广西部分县区开展了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（以下简称合同电子化工作）工作试

点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自 2018 年起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

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工作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坚持“以学生为中心，全面提升服务”的原则，高度重视助学

贷款合同电子化工作，确保场地、设备和人员配备充足，提高

办理效率。 

（一）做好合同电子化数字证书申报工作。 

2018 年新开展合同电子化工作的县（市、区）要在 4 月 23

日前按照《关于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合同电子化全覆盖的通知》

要求，准备申报材料。4 月 25 日前，由市级学生资助管理办公

室（中心）收齐本县区申报材料后统一邮寄到自治区学生资助



 

 

—3— 

管理办公室。2017 年度已参加试点工作的县级资助中心无需重

新申请。 

（二）做好合同电子化设备采购工作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在 5 月 31

日前完成设备采购工作。各地要按照往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
受理工作情况并按照有关采购规定，自行采购高拍仪和手写板。 

（三）做好合同电子化安装调试及组织培训工作。 

5-6 月期间，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将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

完成安装调试工作，确保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

（中心）软、硬件符合贷款合同电子化工作要求。自治区学生

资助管理办公室将组织全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培训，确

保贷款经办人员熟练操作。 

（四）特殊情况处理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电子合同办

理过程中，当现场出现人员激增、网络不稳定等特殊情况时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第一时间与国

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取得联系。今年不再提供纸质合同，若出

现系统办理问题并短时间不能解决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

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可向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暂时申请使用

纸质合同受理。 

三、加强基础建设，推进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标准化建

设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根据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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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人数、贫困生比例和管理半径等情况，从机构法人资格、

办公场所、设备配置、人员编制等各方面按标准化建设要求改

进完善。对人口较多、受理量大和机构建设较薄弱的县区，自

治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和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将联合开展

专项检查。机构建设将与考核评优、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和国

家助学贷款专项奖补资金等资金的分配挂钩。 

四、重视应急管理，确保贷款组织受理高效有序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建立受理

工作预案和应急响应预案，统筹安排受理点和受理窗口，合理

安排受理时间，及时调配补足工作人员，科学设计办贷流程，

通过分高中、分乡镇、分首续贷等手段开展错峰受理；尤其对

风险事项报告、应急事件处理应预先设计和准备，做好预警和

响应工作。受理量特别大的县区，要设置学生、家长休息处和

咨询处，通过预约、分散受理、错峰受理、流水线作业、延长

受理时间、增设受理点等方式分散人流，杜绝出现学生、家长

排长队久候和往返奔波的现象。此外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

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在去年乡镇代办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

加开办乡镇代办点，并在各贷款受理点提供遮阳避暑、免费饮

水、申请表免费打印等人性化服务，尽可能地为学生和家长提

供便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的受理

预案和应急预案请于6月 30前报送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

进行备案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

业部在受理期间将联合开展受理现场调研工作，抽查受理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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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应急预案制定执行情况。 

五、加大政策宣介，开展多种形式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充分运用

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大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宣介力度，尤

其对艰苦边远山区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集中的地区，要深

入街道、村镇宣传政策，确保学生和家长能够及时、便捷地获

知政策。在预申请、贷款办理、回执录入、入学报到、暑期离

校和毕业前后等关键阶段，各高校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

管理办公室（中心）要集中深入开展诚信教育，强调还款事项。

各高校要积极开展“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”，丰富

活动形式，普及金融知识和征信知识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联系。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：于丹，0771—5815566。材料邮寄地址：南宁市竹溪

大道 69 号区教育厅 5 楼 511 室，邮政编码：530021。 

 

附件：1．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扶贫 

金融事业部区域开发局《关于印发〈2018 年国家 

开发银行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指引〉的通知》 

（教助中心〔2018〕16 号） 

2．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扶贫 

金融事业部区域开发局《关于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 

贷款合同电子化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—7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3 日印发 
 


